
基督教教義（十一）：耶穌1 

 

人被造是為愛神及與神相交，但人卻因犯罪的原故而不得實踐這神聖的旨意。耶穌

基督道成肉身，就是要拯救我們脫離罪惡，以致我們能重獲人類犯罪前與神那親密

的關係。耶穌的一生可分為兩大階段和六個步驟（可以英語勝利手勢“V”來代表）： 

 

一、虛己：1.道成肉身、2.死在十架、3.降到陰間 

 

二、升高：4.死裡復活、5.升上高天、6.二次再來 

 

1. 道成肉身：基督到世上來是極大的降卑，祂因此捨棄了極大的權利。耶穌選擇

出生於一個卑微的家庭，基督甚至取了人性的一切情況，以致祂會疲乏、困倦、

痛苦、飢餓、失望、灰心、悲嘆。 

 

「父阿，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榮耀。」

（約 17:5） 

 

「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，他們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獻與主。

24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，或用一對班鳩，或用兩隻雛鴿獻祭。」（路 2:22, 24） 

 

「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。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

樣，只是他沒有犯罪。16 所以，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

得憐恤，蒙恩惠，作隨時的幫助。」（來 4:15-16） 

 

2. 死在十架：這位賜生命的主竟為人付上罪的代價而服在死亡之下，那更是一個

緩慢、痛苦及充滿羞恥、折磨、嘲笑和辱罵的死。 

 

「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，用拳頭打他；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說：68 基督阿！

你是先知，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？69 彼得在外面院子裡坐著，有一個使女前來，

說：你素來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。70 彼得在眾人面前卻不承認，說：

我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！」（太 26:67-70） 

 

「用荊棘編做冠冕，戴在他頭上，拿一根葦子放在他右手裡，跪在他面前，戲

弄他，說：恭喜，猶太人的王阿！30 又吐唾沫在他臉上，拿葦子打他的頭。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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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弄完了，就給他脫了袍子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帶他出去，要釘十字架。」

（太 27:29-31） 

 

3. 降到陰間：耶穌不單在死後被埋葬於別人的墳墓裡（表示祂貧窮），祂更降到陰

間去宣告祂得勝罪惡與死亡的好消息。 

 

「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，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，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。按

著肉體說，他被治死；按著靈性說，他復活了。19 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

監獄裡的靈聽。」（彼前 3:18-19） 

 

4. 死裡復活：基督經過虛己的最低點後，復活就是祂升高過程的第一步。復活說

明死亡並不能攫住耶穌，基督已經完全得勝了罪惡與死亡！耶穌的空墳墓、門

徒的生命改變及許多的目擊證人，都說明基督的確復活了！ 

 

「彼得起來，跑到墳墓前，低頭往裡看，見細麻布獨在一處，就回去了，心裡

希奇所成的事。」（路 24:12） 

 

「他們見彼得、約翰的膽量，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，就希奇，認明

他們是跟過耶穌的；14 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著，就無話可駁.....18

於是叫了他們來，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。19 彼得、約翰說：

聽從你們，不聽從神，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們自己酌量罷！20 我們所看

見所聽見的，不能不說.....32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沒有一人說他的東

西有一樣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」（徒 4:13-14, 18-20, 32） 

 

「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：第一，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

4 而且埋葬了；又照聖經所說，第三天復活了，5 並且顯給磯法看，然後顯給十

二使徒看；6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。」（林前 15:3-6a） 

 

 

5. 升上高天：基督復活升天後，就恢復祂與父神同等的地位。現在，基督坐在父

神的右邊，正不住地在為我們代禱。 

 

「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：6 他本有神的形像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

的；7 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像，成為人的樣式；8 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

微，存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9 所以，神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

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10 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，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



名無不屈膝，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與父神。」（腓 2:5-11） 

 

「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？有神稱他們為義了。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？有基

督耶穌已經死了，而且從死裡復活，現今在神的右邊，也替我們祈求。」（羅

8:33-34） 

 

 

6. 二次再來：聖經清楚表明耶穌要於未來的某時第二次再來，那時基督將以完全

獲勝的主及全地審判者的身份再來。 

 

「當人子在他榮耀裡、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，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。32 萬

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。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，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。」

（太 25:31-32） 

 

「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，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，又有神的號吹響；

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。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

提到雲裡，在空中與主相遇。這樣，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。」（帖前 4:16-17） 

 


